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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事再审应平等保护被告和被害方合法权利。因司法公信力差异，我国若效仿法治发达
国家仅为被告利益再审，就会阻碍被害方的正义诉求，降低司法公信力，削弱人们的法治观念，诱发违法
犯罪。是否提起再审，再审是否加刑，只能以法律正义的实现程度之社会效益是否最大为标准，不能以
是否有利被告为标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再审烦费之难，就应吸取美国过分偏重被告利益的教训，借鉴
英、日的经验，大力提高一审质量，加强被害方利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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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刑诉中需保护的被害方合法权益不仅指被害人的利益。被害人死后，其近亲属有自己的急需保护的合法权利，这
些权利不同于被害人本人享有的权利。这二者的差异及其对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的影响常被学界忽略，因此本文特别
强调“被害方”这个概念，而不是简单地用“被害人”这个概念。

②这里的“再次诉讼”不是我国刑诉法中的“再审”意义上的“再次诉讼”。

再审烦费之难，困扰我国多年。200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
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第 8 条规定: 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 原审上诉人)
的刑罚。有人为此鼓与呼，主张我国应向法治发达国家那样仅为被告利益提起刑事再审，或者至少轻罪
案件如此。笔者认为，如此阻碍被害方寻求正义①，不利于社会和谐。

一、他山之石:法治发达国家启动刑事再审如何衡平利益

( 一) 美国
“在美国，因程序性错误，检察官的指控可能被撤销。如果此时被告人被‘无罪开释’，那么不得以
任何理由被再诉、再审; 但如果此时被告人没有被‘无罪开释’，即其清白与否尚悬而未决，那么其应受
到再次诉讼。”②“对因控方证据不足而造成的原有罪判决被撤销的案件，美国的司法解释是，被告人可
免予再审而直接获得‘无罪开释’。”［1］若据此断定美国都是为被告利益提起刑事再审，则有以偏概全之
嫌。毕竟法律终究摆脱不了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即使在司法独立程度很高的美国，在民众积极参与政治
的强大压力下，司法也会为既有的刑事诉讼原则开创例外。美国民众抵制不公正诉讼的斗争，引起过提
起不利于被告的刑事“再审”。例如 1982 年，美籍华人陈果仁在底特律被当地白人意本斯父子用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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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打死。“意本斯父子被控二级谋杀罪，后与检方达成协议，定罪为非故意谋杀罪，凶手父子未服一天
刑，只监管三年，罚款三千元”。在亚裔团结申冤的推动下，1984 年“联邦法院以民权案重新起诉意本
斯，裁定有罪，并判处二十五年徒刑，意本斯之子无罪”［2］。该“重新起诉”虽与我国的再审有别，但都是
对同一被告就同一事之罪责再次审判，在此意义上，二者是相同的。因此，在“一事再审”的本质意义
上，可以把该“重新起诉”看作是提起的不利于被告的“再审”。由此可见，若认为美国实行的是绝对有
利于被告的“再审”，则是不合实际地夸大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刚性。
我们应当认识到，美国的再审制度过分强调被告利益，忽视被害方利益，这正是在美国真罪犯容易

被放纵、累犯惯犯多、被害人多的重要原因。媒体披露美国曾有被告四五次被指控暴力重罪却都被无罪
开释，开释后再犯暴力重罪。难怪美国纽约市刑事法庭华裔女法官陈翠芳指出:“美国法律保护被告比
保护被害人多，这样使受害人往往象被告似的。”［3］美国的法律制度对罪犯惩处不足，已引起美国有识
之士的忧虑，著名法学家艾伦·M·德肖微茨指出: “美国已经为其刑事司法制度过分强调保护犯罪嫌
疑人的权利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犯罪率居高不下等。”［4］犯罪嫌疑人虽未必是罪犯，但美国的立法
理念之过分保护被追诉人利益，的确是我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 二) 日本
在日本，“再审后，不得宣判重于原判决的刑罚。”［5］“日本的再审程序只是一种对原审被告人有利

的程序。”［6］然而，对有被害人的案件，如果原判决畸轻，再审不加刑，就会破坏罪刑法定原则和罚当其
罪原则，轻纵罪犯，亏待被害方。好在日本法院公信度很高，因原审裁判错误而放纵犯罪的可能性很小。
京都大学历来的调查表明，法官是社会公信度最高的群体［7］。在日本，“对于最高裁判所的裁判官，要
经过任命后的国民审查，而对于下级裁判所的裁判官的任用，最高裁判所拥有推荐权。”靠这种基于“国
民投票”的监督［8］，日本民众能有效防止“正义的守护神”———审判权畸变为不当谋私的工具，加之，日
本已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所以，日本这种偏重被判刑人利益的再审，不会导致在被告、被害方和社
会之间利益太失衡。

( 三) 德国
“在德国，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都可以提起，但对不利于被判刑人再审的提起进行了严
格的限制。”［9］在德国“只要是为被告人利益而提出再审的申请，法院经过重新审判，即使仍然维持其有
罪的裁判结论，也不能作对被告人不利的变更。这也就是‘再审不加刑’原则。”［10］但在德国提起不利
于被判刑人的再审是可以加刑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362 条规定了可提起不利于被告的再审的情
形。我认为，就启动刑事再审如何衡平被告、被害方和社会三方利益而言，德国法优于美日法。

( 四) 英国
“在英国，最初实行的是对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绝对不允许提起，不过近年的改革开始出现了例
外，如英国 2003 年 11 月 20 日通过的《2003 年刑事司法法》规定，对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并且对被
害人或者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故意杀人、强奸、贩毒等 29 种犯罪，在发现新的和令人信
服的证据证明原无罪判决确实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允许对被判决人再次追究。”［9］英国对提起刑事再
审，从片面强调保护被判刑人利益转向兼顾被害方利益和公共利益，无疑是一大进步。加之，英国已建
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11］，较好地衡平了被害方、被告和社会三方利益。这值得我国借鉴。

二、攻玉:我国仅为被告利益提起刑事再审?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假如我国仅为被告利益提起刑事再审，那将产生如下严重危害。
( 一) 损害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在美国，两百年来，法官这个外部管束和监督最宽松的群体反而成为社会各种不同行业中最令人敬

重、最少腐败的一个。在英国，自 1830 年以来，法官从没有因为严重行为不当而受到解职处分者［12］。
在德国，“民意测验表明，宪法法院获得近 3 /4 公民的信任，高于联邦政府中任何其他分支。”［8］由此可
见德国的司法公信力也是很高的。然而，我国已有几个二级大法官被判刑; 在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
校长周治滨、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主编的书中，有学者据问卷调查指出我国“在检察官中，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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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司法部门的公正性表示‘满意’; 在干部中，只有 1%表示‘满意’，有 30%表示‘不满意’。”［13］虽
然这只是局部抽样调查，但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当前，部
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常
务副院长沈德咏坦承自己的担忧［14］。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反腐败、促公正，
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必将逐步提高，但是鉴于被告方比被害方更倾向于与刑诉权力行使者搞权钱交易，现

实中我国已有法院收被告方钱财任意为被告减刑等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假如我国
仅为被告利益提起刑事再审，那必将给搞司法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加剧损害司法公信力。

( 二) 削弱人们的法治理念
只有公正解决纠纷的刑事诉讼，才能促进社会和谐; 否则必将导致非正义局面的恶性循环。不仅要

形式公正，更要实质公正。虽然经过程序公正过滤出来的实体不公正，当事人、国家和社会可以接受它，
但必须认识到其前提是: 在一定条件下，权利主体认为在某时刻其解纷利益最大。只有这样的程序公
正，才具有相对于实体公正的优先价值。实体公正对程序公正的适度“谦让”，是公正效益最大化所必
需，因为暂时的实体公正的适度“牺牲”换来的程序公正以及因此节省的诉讼资源，可使实体公正在将
来增值，最终达到各方“共赢”。自诉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自愿和解，就是为了这种效果。但若程序不
公正，即使是遵循所谓“合法”的程序，那对实体公正的舍弃，也是十分危险的———不仅不利于社会和
谐，反而易生纠纷。有被害人的案件，若仅为被告利益提起再审，则是漠视被害方利益。要求被告罚当
其罪，是被害方的合法意愿，是其精神利益所系。提起再审，偏爱被告，冷落被害方，法律还公正吗? 仅
为被告利益再审，不就是给被告特权而歧视被害方吗? 被害方因偏袒被告的判决蒙受的冤屈，竟然不允

许用再审来排解，这难道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没有被人们信赖的法律公正，就不可能普遍

确立先进的法治理念。我国“法律纸面化”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被害
人当事人地位也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漠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现象极为普遍。”［15］因此，不能为解
决再审烦费之难而再损害法律公正。“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应妨害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刑事再
审程序的重构中既要注意保护被告的人权，又要注重保护被害人的人权”［16］，还要注重保护被害人的亲
属的人权。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人们的法律公正感，培育人们的法治理念。否则，法治理念必将随着法
律公正感一起被削弱。

( 三) 有害于防控犯罪
行良法，促和谐; 违良法，生混乱。为修复被犯罪破坏的合法利益格局与和谐人际关系，就要用利益

增减的砝码，减犯罪人利益，增被害方利益，使被害方的损失从剥夺犯罪人利益中或其他渠道获得充分

赔偿或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控犯罪。无论是对犯罪人利益剥夺不够，还是对被害方利益赔偿
或补偿不足，都不仅难以恢复被犯罪破坏的利益平衡，而且会因“犯罪比被害划算”的心理“感染”蔓延
而加剧利益不平衡。因此，预防犯罪，就要足额剥夺犯罪人利益，使其牢记“犯罪不划算”，不愿再犯罪。
虽然，纯粹的报应刑不可取，但若无适度报应，则难阻止犯罪人再为恶［17］。我们不得不承认，只要有司
法腐败，生效判决轻纵罪犯就在所难免。若不许提起不利于被告的再审，就可能导致罪犯得不到应有惩
罚，诱使其再犯罪受益，诱使其他还在犹豫是否以身试法的危险分子心存侥幸，实施犯罪。这必将使防
控犯罪的形势更加严峻。另一方面，预防犯罪，就要特别重视保护被害方利益。心理学研究表明: 由于
受挫折而侵犯，是导致人们作出侵犯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18］。被害方的再审诉愿若得不到应有尊重，
其愤懑情绪找不到合适渠道宣泄，他们就会觉得在刑诉中进一步受害，其挫折感就会加重。一旦愤懑积
累到一定程度，被害方就可能私力报复而成加害方。即使被害方的道德观念牢不可破或极端懦弱、忍
耐，但若其正义诉愿得不到实现，他们也会因处境进一步恶化而容易成为习惯性刑事被害人或无知的过

失犯罪人。这都有害于防控犯罪。难怪笔者从 2008 年以来作的社会调查，受调查人只有不到 10%的
人赞同仅为被告利益提起刑事再审。

三、对症下药:切实提高一审质量，加强保护被害方利益

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限制甚至禁止提起对被告不利的再审，大多是为减少再审案件数量考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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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舍本逐末。当前我国诉讼的主要问题不在立法而在执法和司法。警察违法办案、法官违法审判等
“刑事程序失灵问题”［19］在不少地方相当严重。我国应借鉴日本和英国切实提高一审司法公正和效率
的做法，从根本上减少再审诉求。“目前，日本每万个国民中有法官 0． 23 人; 美国每万个国民中有法官
1． 2 人; 我国每万个国民中有法官 1． 5 人。如果将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也计算在内，我国法院队伍的人均
占有量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0］我国的司法不仅效率低，而且远不够公正，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满，这才
是再审在我国烦费不堪的主要原因。我国的生效裁判难免有对被害方显失公正的。堵被害方正义诉求
的再审之路，岂是根治我国再审烦费“顽症”的良方? “在英国，司法制度力图建立公众对初审的信心，
建立了许多制度来增加初审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历史证明，为追求胜诉结果，警方在审前阶段有可能违
反程序收集证据，引起判决不公，所以英国引入了许多监督机制，在审前阶段，律师不能被排除在警局之

外，警察不能单独收集证据、警察讯问嫌疑人录音录像等制度，保证了取证的公正性。在审判阶段，所有
证据当庭出示，事实和法律分开，使得对初审判决的质疑很难被采纳。事实证明，开始做得越好，案件判
决就越有终局性。许多控制性、保障性措施的引进，使得案件在初审时能够得到公正审理，对判决不满
的案件数量大大下降。”［9］我国应借鉴英、日的经验，加强被追诉方、被害方以及公众对侦、诉、审的监
督，加强对违法行使职权的人的惩戒，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依法办案能力。
“以被告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处于弱者地位的事实而优先考虑被告人的权利及保护，并以被
告人的权利及保护为中心构建刑事司法制度，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在
被告人处于弱者地位之前，被害人已经充当了一回弱者。”［15］对无被害人的公诉案件，不利于被告的再
审提起条件，也许可以适当从严限制，有利于被告的再审提起条件，也许可以适当放宽。但对有被害人
的公诉案件及自诉案件，提起再审就应平等考虑被告和被害方利益，而不能偏重某一方，尤其是不能偏

重被告利益。若硬要在轻重缓急上区分的话，笔者就赞同“国家对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要优先于
被告人”［15］，并且主张充分补偿或赔偿在刑诉中为国家优先保护被害人利益而难免受损失的无辜被告
或无辜犯罪嫌疑人。因为总体而言，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被害方利益容易被漠视的现状，才能很好地协
调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关系。我相信: 只要在适当兼顾被追诉者利益的前提下，更充分地保护了被害方利
益，我国在刑事法方面的正义局面的良性循环就容易形成，刑事案件发生率就会大降，再审的工作量就

会大减。
总之，为更快地提升我国的司法公信力，更广泛地确立法治理念，更高效地防控犯罪，促进和谐，无

论是轻罪案件，还是重罪案件，都不宜仅为被告利益才提起再审。比起重罪案件，轻罪案件虽对国家
“事小”，但对被害方“事大”，若不允许受不公正裁判伤害的轻罪案件的被害方以再审求抚慰，则对人们
正义信仰的动摇，对法治秩序的危害，都是令人担忧的。是否提起再审，再审是否加刑，只能以法律正义
的实现程度之社会效益是否最大为标准，不能以是否有利被告为标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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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Benefits to Institute a Criminal Ｒetrial Procedure

YANG Liuqing
( Law School of Xihua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617009)

Abstract: The lawful rights of both the parties of a criminal victim and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protect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Therefore，this paper argues that，whether instituted or
not，a criminal retrial procedure should be determined on legal justice rather than on a defendant’s benefit;
otherwise，the benefits of the party of a criminal victim，the authority of law as well as people’s belief in
justice may be damaged and thus crimes would be induced and difficult to prev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solve the retrial problem fundamentally，China should draw a lesson from America and try to
improve the first trial and better protect the benefits of the party of a criminal．

Key words: criminal retrial; defendant; the party of a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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